案例1、福州市马尾区某小吃店涉嫌采购肉制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合格证明文件案

2025年9月1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亭江镇某小吃店开展肉制品专项检查。经查，发现该店采购的牛腩煲产品（生产日期：2025年8月26日）无法提供供货者的许可证、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

处罚情况

当事人采购牛腩煲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违法行为。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予以警告处罚。

案例2、福州市马尾区某食品商行涉嫌未按要求建立电子台账案

案情简介

2025年6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在福州市马尾区某食品商行食品安全检查发现该商行在从事食品批发业务时未按照规定建立电子台账，及时上传食品安全追溯信息。

处罚情况

当事人从事食品批发业务时未按照规定建立电子台账，违反了《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构成了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批发销售者未按照规定开展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三十条的规定，责令该商行改正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处罚。

案例3、福州市马尾区某便利店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案情简介

      2025年8月7日我局收到举报单（编号：1350105002025080730401583），来信反映福州市马尾区某便利店销售过期食品“巧大娘牛蹄筋”。

处罚情况

    经核查该便利店证照齐全有效，现场检查未见超过保质期的涉诉食品，当事人确认之前该店确有销售超过保质期的涉诉食品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因该店上述行为属于初次违法，违法货值较低，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且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食源性疾病。综上，该店上述行为符合《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序号5规定的情形，我局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案例4、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福州市马尾区某超市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2025年6月3日，我局收到举报、投诉书，诉求人称于5月30日在当事人处购买到了超过保质期的“双汇泡面拍档香肠”。

经核查，经核查,该超市证照齐全有效，现场检查未见超过保质期的涉诉食品，当事人确认之前该店确有销售超过保质期的涉诉食品的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因该店上述行为属于初次违法，违法货值较低，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且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食源性疾病。综上，该店上述行为符合《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序号5规定的情形，我局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案例5、福州市马尾区某餐饮店涉嫌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宣传案

案情简介
2025年7月24日，我局收到其他部门线索函，称马尾区马尾镇某烧烤店售卖的“牛肉串”、“羊肉串”进行抽检，检测结果显示该店售卖的“牛肉串”、“羊肉串”肉源性成分和名称不对应。该店同时存在线上线下经营的情况。因该店商品包装中均体现所售牛肉制品的成分为“鸭肉”，但以牛肉制品向消费者售卖，存在以虚假的商品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违规经营行为。

处罚情况
当事人将配料为鸭胸肉的“满汉风味小串”标注为“牛肉把串”的销售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第（一）项“不以真实名称和标记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规定，构成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宣传的违法行为。

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对当事人给予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

